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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業簡明月報、年報格式及應公開資訊總說明 

 

為保障人民知的權利，增進人民對電業的瞭解、信賴及監督，促進公民參與，

爰於電業法修正後第 66 條，規範電業應按期揭露業務、營運等相關資訊。本次

電業資訊公開簡明月報、年報格式之公告，乃依據電業法第 66 條所載明電業應

落實資訊公開之原則。故相較於修法前，電業須提供更完整之資訊，以落實電力

市場之資訊透明。 

以下電業所提繳之簡明月報及年報資訊，其所揭露之訊息組成，僅需單獨揭

露電業相關資訊。 

一、 簡明月報格式說明 

（一）發電業、輸配電業、售電業應按月提交簡明月報。月報內容期間為每月 1

日至每月最後一日，並且於次月的 20日(含)之前繳交。 

（二）簡明月報內容包括營運綜合摘要分析報告、業務報告及財務報告： 

1. 營運綜合摘要分析報告：就公司簡介、業務狀況、財務狀況、重大營

運事件等項目簡略說明。 

2. 業務報告：各電業依其業務狀況進行說明。 

(1) 發電業應包括供電報告、售電報告。 

(2) 輸配電業包括輸配電報告。 

(3) 售電業應包括購售電報告。 

3. 財務報告：每月之收支實績比較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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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年報格式說明 

（一）發電業、輸配電業、售電業於每屆營業年度終了後三個月內編具年報，年

報內容期間為每年 1月至 12月。 

（二）年報內容應包括營運綜合摘要分析報告、業務報告及財務報告： 

1. 營運綜合摘要分析報告：就公司簡介、業務狀況、財務狀況、組織系

統圖（內容自擬）、年度重大營運事件等項目簡略說明。 

2. 業務報告：各電業依其業務狀況進行說明。 

(1) 發電業應包括供電報告、售電報告。 

(2) 輸配電業包括輸配電報告、輸配電設備報告。 

(3) 售電業應包括購售電報告、未來 10年購售電計劃。 

3. 財務報告： 

(1) 年度之收支實績比較表：電業均需填報當年度收支實績比較表。若

為發電業，另須編製扣除再生能源收入之調整後收支實績表（再生

能源發電業、扣除再生能源收入後純益未達實收資本額 10%之發

電業，免附調整後收支實績表）。 

(2) 其它財務報表：依電業組織型態劃分為股份有限公司、非股份有限

公司（僅再生能源發電業）。 

A. 股份有限公司：財務報表繳交類別如下： 

公司類型 須繳交財務報表 

公開發行公

司 

 最近五年度財務報告：簡明資產負債表、簡明綜合損益

表、財務分析表。 

 年度財務報告：資產負債表、綜合損益表、權益變動表、

現金流量表及附註或附表。 

 關係企業關係概況（僅再生能源發電業繳交）。 

非公開發行

公司 

 年度財務報告：資產負債表、綜合損益表、權益變動表、

現金流量表及附註或附表。 

 關係企業關係概況（僅再生能源發電業繳交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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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. 非股份有限公司（僅限再生能源發電業）：依其組織型態之相

關規定（如：合作社法、農會法、商業會計法等）繳交財務報

表。 

（三）電業之組織型態為股份有限公司且實收資本額達三千萬元以上者，其財務

報告須經會計師查核簽證。 

（四）依據「公開發行公司財務報告及營運情形公告申報特殊適用範圍辦法」第

3條第 2款規定：「國內未上市、未上櫃公司及興櫃外國公司因作業時間確

有不及，致無法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三個月內公告並申報年度財務報告，

得延長至每會計年度終了後四個月內公告申報。」電業得以依電業法規定

於營業年度終了三個月內，依會計師簽證報告初稿填報年報財務資料，並

於營業年度終了四個月內，依會計師簽證報告修正完成。 

（五）依據「政府資訊公開法」第 18條第 7款規定：「個人、法人或團體營業上

秘密或經營事業有關之資訊，其公開或提供有侵害該個人、法人或團體之

權利、競爭地位或其他正當利益者。」得不予公開。故考量電業之營業秘

密，部份加註星號「＊」之呈報項目，將不予公開或另採去識別化方式揭

露。 


